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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一街市租金調整機制 

 

 
目的  
 
.   本文件旨在概述食物安全及環境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過往就劃一街市租金調整機制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市區及新界的公眾街市以往分別由前市政局及前區域市

政局提供，目的是滿足社區需要，並用以遷置小販，避免他們在

街上擺賣而對環境造成滋擾和阻礙人流及交通。自前臨時市政局

(下稱 "臨市局 ")及臨時區域市政局 (下稱 "臨區局 ")在 2000年 1月 1日
解散後，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 "食環署 ")便肩負起管理公眾街市的

職責。  
 
3.  兩個前臨時市政局就出租街市檔位採用不同的街市租金

調整機制及做法。簡而言之，臨市局及臨區局在決定續租街市檔

位的新租金時，均採用差餉物業估價署評定的市值租金，作為釐

定續約租金的依據，並根據數條預設的公式予以調整。就前臨市

局而言，租金調整幅度是參照合約租金 (即租約上列明的最後一期

的租金 )與當時市值租金的差額而釐定。租金增幅的上限為當時甲

類消費物價指數的增幅再加一個預定的百分比。至於前臨區局轄

下以公開競投方式投得的街市檔位，若檔位的現行租金比市值租

金低，租戶在續約便須繳付市值租金。至於以圍內競投方式投得

的街市檔位 (租戶大多是受清拆行動和重建計劃影響的前持牌小

販或街市租戶 )，租金的調整則視乎合約租金與市值租金的差額而

定。租金會分期遞增，直至達到相等於市值租金的某個預定百分

比為止。不過，租金的增幅不設上限，與臨市局的做法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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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食環署在 2000年 7月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負責檢討和劃

一兩個前臨時市政局的街市租金調整機制及做法，包括租約期、  
費用的徵收、租金按金，以及繳納租金的次數等。  
 

 

過往的討論 

 
5.  在 2001年 5月 28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

把兩個前臨時市政局的租金調整機制劃一的建議，詳情如下⎯⎯  
   

(a) 在公開競投中以市值租金投得街市檔位的新租戶，須

於日後續約時，繳付差餉物業估價署評定的市值租

金。  
 
(b) 現有租戶所繳付的租金 (現行租金 )如高於差餉物業

估價署評定的市值租金，新租約的新租金將為市值租

金。  
 
(c) 現有租戶的現行租金如低於市值租金，當局只會按照

分期列表逐步增加租金，以盡量減少租戶所受的影

響。在 3年租約期內，租金每次會以相同的金額遞增， 
令租金水平在租約期滿時達至市值租金的某一 "目標

百分比 "。當局會根據現行租金與市值租金之間的差

距，釐定 "目標百分比 "。  
 
(d) 每年增幅的上限將定為 20%，以進一步減少租戶所受

的影響，並避免租金飆升。  
 

6.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亦曾對約 20%的市區租戶和約 10%的

新界租戶進行抽樣研究，分析他們所受的實際影響。簡而言之，

約 70%市區租戶的租金每年會增加少於 200元或不增反減，另外

25%租戶的租金則會上升 201元至500元不等；約 75%新界租戶的租

金每年會增加少於 200元或不增反減，另外 23%租戶的租金則會上

升 201元至 500元不等。  
 
7.  委員普遍認為，擬議的劃一街市租金調整公式會導致租戶

的租金上升，因此不表支持。部分委員認為，在當前經濟逆轉的

情況下，政府當局應把租金下調。其他委員則認為政府當局考慮

任何租金調整前，應先改善街市的環境。  
 
8.  政府當局表示，市值租金不應被解作同區面積相若的私人

店舖的現行租金。市值租金只是用來評估租值的參考，是根據多

種因素而定，例如同一街市內類似檔位的最新投標價、因應該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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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特色而作出的不同評級 (例如是否接近自動電梯 )、顧客流量

等。政府當局進而表示，考慮到當時的經濟環境及部分檔主面對

的困難，決定延長凍結公眾街市檔位的租金至 2001年 12月 31日。

政府當局會與業界討論改善街市環境的方法，然而，檔主亦應想

辦法吸引顧客。  
 
9.  在 2001年 10月 5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告知委

員，就劃一街市租金調整機制的建議及其他有關事項諮詢各區議

會、行業商會和街市管理諮詢委員會的結果。委員察悉，各方普

遍不贊成實施新的劃一租金調整機制，亦不歡迎可能隨之而來的

租金調整，尤其是適值經濟逆轉的時候。  
 
10.  政府當局相信，長遠而言，擬議的機制能根據市值租金訂

定合理的租金水平，又可盡量減少租金上調對街市租戶可能帶來

的影響。新的機制比現有機制簡單、公平和易於管理。  
 
11.  委員仍然認為，鑒於現今經濟情況逆轉，加上九一一事件

後市道疲弱，現在並非增加街市檔位租金的適當時候。政府當局

應考慮調低街市檔位租金，協助檔位租戶渡過難關，並採取積極

行動改善現有街市的營商環境，提高它們的競爭力，例如為街市

檔位安裝空氣調節設備。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備悉他們的意見，以

及在諮詢期內各方表達的意見，並在考慮實施有關機制前，再向

事務委員會匯報。  
 
 
相關文件 

 
12.   委員可於立法會網站 (網址：http://www.legco.gov.hk)瀏覽

相關會議的文件及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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